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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  計劃空運貨物集運拼裝 

編號  LOAFCT303B 

應用範圍 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空運貨運代理、物流公司。具此能力者，能按照企業的程序和要求，於接收空

運貨物後，有效地進行空運貨物集運拼裝。 

級別  3 

學分  6 （僅供參考）  

能力  表現要求  

1. 瞭解集貨拼箱基本知識 

 根據艙位預訂情況、備註及訂位記錄摘要表，瞭解有關資料： 

o 主、分航空貨運單編號 

o 付貨人和收貨人 

o 中轉地、目的地機場的名稱及代碼 

o 貨物件數、類別等 

o 裝貨和文件的就緒時間 

o 貨物預計到達時間 

o 預計或實際之貨物重量和規格尺寸 

o 所需的特殊處理（如有需要） 

 不同貨板及空運載具的限制，例如：總載重、體積、負壓等 

 不同機種的載具載運要求 

 不同入口國家或機場的載具、載運及保安要求 

 

2. 擬備集貨拼箱計劃 

 預計所需的艙位 

 向個別的航空運輸商預訂艙位 

 與航空運輸商確認艙位 

 起草裝卸計劃工作表，並提交給上級核查和審批 

 檢查所有的貨運計劃，因應貨運的數量、重量、尺寸等，作出適當調整，並按照監管機構

所發的指引，編製最佳集貨併箱計劃 

 檢查併裝計劃表的組合是否符合有關機場、機種、入口國家及保安的要求 

 編製併裝計劃表，以物流公司、貨運代理或空運貨站理貨員進行集貨併裝工作 

 能使用軟件輔助編製併箱計劃 

 

3. 集貨拼箱的專業處理 

 併箱計劃不可超出載具物理承載限制，並充分利用載具的空間及負重，以減低載運成本，

或使貨物的重量及體積比例達致最高的回報 

評核指引 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： 

 能按照企業及監管機構的程序和要求，擬備集貨併箱計劃 

 能在編製併箱計劃時，充分利用載具及貨板 

備註   
 

  


